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三兴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期辅导工作报告 

（辅导期：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导机构”或“天风证券”）作为湖南

三兴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兴精密”）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辅导机构，于 2017 年 5 月 2 日起开始对三兴精密实施辅导工作。按照辅

导实施计划，天风证券委派徐浪、江伟、胡开斌、李艳军等 4位同志为三兴精密

IPO的辅导人员对三兴精密进行了有计划、分步骤的系统辅导，上述人员均为我

公司正式工作人员，其中徐浪、江伟同志具有保荐代表人资格，以上同志均具有

辅导资格。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现就 2018年三季度辅导工作情况向贵局汇报如下： 

一、主要辅导工作 

辅导机构根据《辅导协议》的约定，按照先前制定的《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

的内容有针对性的对辅导对象进行了辅导工作，并对辅导对象进行了尽职调查与

督促规范工作，其主要工作内容情况如下： 

1、继续对三兴精密及其子公司的财务情况进行详细核查，根据《会计法》、

《企业会计准则》要求，继续督促三兴精密及其子公司不断完善公司财务方面的

内部控制制度和内部控制流程； 

2、继续跟踪了解公司的生产、销售及新产品研发情况，持续督促企业严格

按照内控制度要求进行规范运作； 

3、通过访谈三兴精密研发总监及相关技术人员，了解三兴精密的产品研发

流程，在研项目情况，总结三兴精密的核心技术和竞争优势，了解技术领先程度

和技术来源情况； 



  

4、协助并督促三兴精密实现独立运营，做到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

构独立完整，主营业务突出，形成核心竞争力； 

5、继续督促三兴精密规范运作，确保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能够依法

履行职责； 

6、持续关注三兴精密三季度的销售收入情况、应收账款回款情况。 

 

二、参与现场辅导工作人员姓名、分工 

1、现场辅导人员姓名及分工 

姓名 具体工作安排 

徐浪、江伟 

完善具体的辅导方案；进行现场授课、问题咨询、研究讨论、方案

策划和督促检查等方式对辅导对象进行了专业辅导；负责完成辅导计划，

进行考核评估，做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修改完善工作。 

胡开斌、李艳

军 

协助保荐代表人进一步完善辅导工作；具体负责实施现场尽职调查

工作；制作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2、人员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保荐机构项目组成员未发生变化。 

三、辅导计划执行情况及差异说明 

1、辅导计划执行情况 

（1）第一阶段 

辅导开始后，保荐机构及会计师、律师依照辅导实施计划对三兴精密开展了

全面尽职调查。本阶段辅导机构的工作重点是对三兴精密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

形成全面整改方案，具体情况如下： 

①该阶段中，天风证券继续对三兴精密的企业基本情况、业务和技术情况、

行业未来发展情况、经营风险、财务具体情况进行了调查； 

②核查了三兴精密在日常经营中是否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依法召开董事会、监

事会、股东大会，并继续督促和协助企业保持三会的规范运作； 

③核查了三兴精密财务制度、内部审计制度，协助三兴精密履行完善健全的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及信息披露制度； 

④持续规范三兴精密报告期的关联交易和“五独立”情况； 

⑤针对三兴精密的前期尽调，整理总结出需要注意及整改的内容。 



  

（2）第二阶段 

针对尽职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天风证券制定整改方案，整改方案包括解决问

题的目标、措施、时间期限、责任人等，整改方案根据辅导进程和实际情况进行

调整。辅导机构、会计师、律师及三兴精密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协调会，讨论辅导

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2、辅导计划执行差异说明 

本期辅导工作是依据《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的内容，根据三兴精密的实际

情况对培训内容做出相应调整后实施并执行，本期辅导的执行情况与辅导计划无

差异。 

四、辅导对象配合辅导工作情况 

辅导对象能够认真对待本次辅导，积极配合辅导人员对公司的尽职调查和财

务核查等工作，能够配合辅导机构的讨论会和现场访谈工作，对于需要整改的问

题能认真按照要求进行整改落实。在辅导对象的配合下，辅导机构的辅导工作进

展顺利。 

五、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重点 

1、继续督促三兴精密及其子公司不断完善公司财务方面的内部控制制度和

内部控制流程，跟踪、落实整改情况； 

2、组织辅导对象集中学习最新的法规、政策，及时传达证监会相关监管政

策动态。 

六、其他需报告的重要变动事项 

2018 年 9 月，公司原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刘艳向公司董事会提出离职；

2018年 10月经董事会审议，公司董事会聘请韩迪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

公司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且对公司的持续经营未造成不利影响。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无其他需要报告的变动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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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七期辅导工作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辅导人员签名： 

 

           

                徐  浪                 江  伟           

 

 

               胡 开 斌                李 艳 军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